海洋科学学院2015年招收博士研究生

复试与录取工作细则

根据教育部及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相关文件及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工作实施办法》有关规定，为保证我院博士生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，提高招生工作效率和保证生源质量，既维护考生权益，又保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根据南京信息工程大学2015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复试及录取工作相关文件，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经我院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讨论，特制定“海洋气象学”专业博士研究生复试及录取工作细则。

1、 复试名单确定

复试名单以研究生院确定的名单为准。

二、复试内容及记分排序方法
（1） 复试满分为200分，主要包括科研能力、学术水平、外语应用能力、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等。其中科研能力50分、学术水平50分、创新能力50分、英语应用能力50分。复试成绩由专家组成员当场逐项打分，分别计算总分，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的平均成绩即为考生得分（保留小数点后三位），四项平均分相加为考生总分。复试成绩低于120分或招生导师意见为不合格者为复试不合格，一律不予录取。

（2） 成绩排序方法： 

分别排序，统考生按初试复试成绩之和排序，申请－审核考生按复试成绩排序。

（3）同等学力考生加试

对同等学力考生严格复试，加试2门所报考专业的硕士学位主干课程，且不得与初试科目相同，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，每门考试时间均为3小时，满分均为100分，同等学力加试成绩不记入复试总成绩，但有任意一门不及格（低于60分）者为加试不合格，一律不予录取。

同等学力加试，具体考察科目由招生导师指定，命题、考务及评卷工作，由海洋科学学院组织实施。

   （4）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成绩不记入复试总成绩，但考核不合格者，一律不予录取。

三、复试程序及考查方法

1.复试时间安排在3月17日上午9：00—12：00，地点详见复试通知书。

2.同等学力加试安排在3月18日，地点文德楼S514，上午8：30开始、下午1：30开始。

 3.请每位考生准备10分钟PPT，PPT内容主要包括：近期主要研究成果、发表论文情况、获奖情况、主持的科研项目。并将相应的纸质材料(清单，发表论文封面、论文首页，获奖证书复印件，项目合同复印件等)与3月17日上午8：40前送至文德楼S515吕老师处。

 4.请全体考生携带身份证、准考证、复试通知书在3月17日上午8：40前抵达抽签地点，抽签并拷贝PPT。迟到15分钟即取消复试资格。候考考生必须在指定的地点候考，不得随意离开。

注：考生一律不准带手机进入侯考室和考区，否则按违纪处理。
四、监督和复议

1、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对本院复试过程的公平、公正和复试结果全面负责。

2、会同研究生院和学校纪检、监察部门对本院的复试工作进行全面、有效监督（纪委监察部门电话：025—58731002；研究生院电话025－58731201）。

3、实行复议制度。当参加复试的考生对复试结果提出异议时，在复试或拟录取名单公布的三个工作日内，可向学校有关部门提出申诉，申请复议。

五、未尽事宜按南京信息工程大学2015年博士招生复试及录取工作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
六、本细则的解释权在海洋科学学院。

   海洋科学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3月10日

